
银川市教育局权责清单（行政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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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侵占、

破坏学校

体 育 场

地、器材、

设备的单

位或者个

人的强制

行政

强制
0303001000 银川市

教育局

银川市

教育局

【部门规章】《学校体育

工作条例》（2017年国务

院令第 676号）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

例，侵占、破坏学校体育

场地、器材、设备的单位

或者个人，由当地人民政

府或者教育行政部门令其

限期清退和修复场地、赔

偿或者修复器材、设备。

1.告知责任：对符

合对侵占、破坏学

校体育场地、器材、

设备的单位或者个

人强制的提前告

知。对侵占、破坏

学校体育场地、器

材、设备的单位或

者个人的，责令其

限期清退和修复场

地、赔偿或者修复

器材、设备时告知

其依法享有的陈述

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

听取当事人的意

见，对当事人提出

的事实、理由和证

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无正当理由

的，向行政机关负

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作出强制执行决

定，送达行政强制

执行决定书；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十八条：“行政机关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

下列规定：（五）当场告知

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

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
1-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二十条“依照法律规

定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

行政强制措施，除应当履行

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程序

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当场告知或者实施行

政强制措施后立即通知当事

人家属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

行政机关、地点和期限；”
1-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

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

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

并载明下列事项：

（一）履行义务的期限；

（二）履行义务的方式；

1.行政

机关；

2.相关

工 作

人 员

（ 告

知 送

达人、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分 管

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

实施行政强制的；

2.违反法定权限、

程序实施行政强制

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给行政相对

人造成损失的；

4.在采取查封、扣

押措施中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的；

5.在行使行政强制

权过程中发生腐败

行为的；

6.未按裁量权规

定，滥用裁量权的；

7.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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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中及事后监管

责任：对强制性能

源审计结果告知用

能单位，并向全社

会公布。

4.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

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

式；

（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和申辩权。

2-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三十七条：“经催告，

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

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

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

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

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

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

称、地址；

（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

据；

（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

间；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

章和日期。

在催告期间，对有证据证明

有转移或者隐匿财物迹象

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立即

强制执行决定。”
3-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2019年修正）第六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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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

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

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

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

行监督责任。”
3-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六十一条“行政机关

实施行政强制，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

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没有法律、法规依据

的；

（二）改变行政强制对象、

条件、方式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

政强制的；

（四）违反本法规定，在夜

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

强制执行的；

（六）有其他违法实施行政

强制情形的。”


